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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設施及人員配置標準部分條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身心障礙福利機

構應置院長（主任）一

名，綜理機構業務，必

要時得置副院長（副主

任）協助；並依其類型

置下列工作人員： 

一、行政人員：負責有關

行政等相關事宜，得

由相關人員兼任。 

二、社會工作人員：負責

有關社會工作等相

關事宜。 

三、護理人員：負責有關

護理業務事宜。 

四、教保員及訓練員：負

責訓練及照顧工作。 

五、生活服務員：負責有

關生活照顧等相關

事宜。 

六、其他與服務相關之全

職或兼職專業人員。 

前項所定機構院長

（主任）、副院長（副主

任）及第二款至第五款

所定人員，除本標準另

有規定外，應為專任。

第六款所定人員，得以

專任或特約方式辦理。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聘用第一項各款人員，

應於聘用後三十日內，

第六條 身心障礙福利機

構應置院長（主任）一

名，綜理機構業務，必

要時得置副院長（副主

任）協助；並依其類型

置下列工作人員： 

一、行政人員：負責有關

行政等相關事宜，得

由相關人員兼任。 

二、社會工作人員：負責

有關社會工作等相

關事宜。 

三、護理人員：負責有關

護理業務事宜。 

四、教保員及訓練員：負

責訓練及照顧工作。 

五、生活服務員：負責有

關生活照顧等相關

事宜。 

六、其他與服務相關之全

職或兼職專業人員。 

前項所定機構院長

（主任）、副院長（副主

任）及第二款至第五款

所定人員除本標準另有

規定外，應為專任。第

六款所定人員得以專任

或特約方式辦理。 

一、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

格及管理，依據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下稱

本法）第五十一條第二

項授權，訂定身心障礙

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

管理辦法（下稱資格訓

練及管理辦法）；另本法

第六十二條第三項授權

訂定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設施及人員配置標準（

下稱本標準），由中央主

管機關規範機構之類型

、規模、業務範圍、設

施及人員配置之標準，

惟並未包含機構服務人

員之資格，為避免法規

競合，爰將本標準中有

關人員資格之條文文字

刪除，並增列第三項文

字。 

三、機構人員資格倘涉及申

請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之

教養機構服務費，現行

已核定補助人員離職後

，應將替換人員之相關

資格證明文件報主管機

關申請異動備查，為確

保機構進用之人員符合

人員資格條件，爰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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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相關資格證明文

件，敘明聘用起始日報

主管機關備查；異動

時，亦同。 

第一項第五款生活

服務員，得增聘外籍看

護工任之，其人數不得

超過本國籍生活服務員

應配置之人數，且不列

計為生活服務員人力。 

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

規定，增加聘用後三十

日內報主管機關備查之

規定。 

四、外籍看護工係比照老人

福利機構設立標準名詞

，指依據「就業服務法

第四十六條」及從事「

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

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

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

及審查標準」第四條第

三款工作之外國人。另

依同標準第二十一條規

定，「前項外國人人數，

合計不得超過本國看護

工之人數。」爰此，於

第四項明定生活服務員

得以外籍看護工替代，

惟進用人數最高不得逾

本國籍生活服務員，以

保障本國籍人員之工作

權益，亦表示申請聘用

外籍看護工時，須以本

國籍生活服務員之人數

控管。另後續條文將規

範得列計生活服務員應

置人數之機構類型及條

件，未明定者，機構雖

可聘用但不列計為生活

服務員應配置人力。 

第七條 小型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院長（主任），得

兼任鄰近地區身心障礙

第七條 身心障礙福利機

構院長（主任）及副院

長（副主任）除本標準

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及

管理，已訂於資格訓練及管

理辦法，爰將本條第一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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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機構院長（主任）。

但以兼任三所以下，且

服務總人數一百人以下

為限。 

另有規定外，應具備下

列資格之一： 

一、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

作、醫療、復健、護

理、教育、心理等相

關科系、所（組）畢

業，並具二年以上社

會福利機關（構）工

作經驗。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

曾接受相關專業人

員培訓一百六十小

時，並具二年以上社

會福利機關（構）工

作經驗。 

三、高中（職）以上畢業，

曾接受相關專業人

員培訓三百二十小

時，並具四年以上社

會福利機關（構）工

作經驗。 

小型身心障礙福利

機構院長（主任），得兼

任鄰近地區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院長（主任）。但

以兼任三所以下，且服

務總人數一百人以下為

限。 

關院長（主任）及副院長（

副主任）之資格規定文字刪

除，改列資格訓練及管理辦

法。 

 第八條 第六條第一項所

定工作人員應符合下列

資格： 

一、行政人員：高中（職）

畢業，並具相關工作

經驗。 

一、本條刪除。 

二、第六條第一項所定機構

工作人員資格，因資格

訓練及管理辦法已於一

百零一年七月九日修正

公布，為避免資格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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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工作人員應符合

下列資格之一： 

（一）社會工作師考

試及格。 

（二）專科以上學校

社會工作相關

科系（所）畢

業。 

（三）具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高等

考試社會工作

師考試應考資

格。 

（四）高等考試、普

通考試或相當

高等考試及普

通考試之特種

考試社會行政

職 系 考 試 及

格，並具一年以

上社會工作相

關工作經驗。 

三、護理人員：經護理人

員考試及格，並領有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核發之護理師證書

或護士證書。 

四、教保員及訓練員應符

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專科以上學校

醫療、護理、

復健、職能治

療、物理治

療、教育、社

不同發生法規競合問題

，爰刪除本條文有關服

務人員資格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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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社會工

作、輔導、心

理、青少年兒

童福利、幼

保、聽語等相

關系（所）畢

業。 

（二）高中（職）以

上畢業，曾接

受政府機關

主辦或委辦

之教保員、訓

練員班培訓

課程一百六

十小時以上。 

五、生活服務員：曾接

受政府機關主辦

或委辦之生活照

顧服務相關課程

培訓及格。 

六、相關專業人員：應

具備相關專業資

格。 

 

 第十一條 住宿機構之院

長（主任）及副院長（副

主任），應具備下列資格

之一： 

一、專科以上學校社會

工作、醫療、復

健、護理、教育或

心 理 等 相 關 科

系、所（組）畢業，

並具二年以上社

一、本條刪除。 

二、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

格及管理，已訂於資格

訓練及管理辦法，爰將

本條第一項有關院長（

主任）及副院長（副主

任）之資格規定改列資

格訓練及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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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福利機關（構）

工作經驗。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

業，曾接受相關專

業人員培訓一百

六十小時，並具四

年以上社會福利

機關（構）工作經

驗。 

三、高中（職）畢業，

曾接受相關專業

人員培訓三百二

十小時，並具六年

以上住宿機構社

會工作人員、護理

人員、教保員或訓

練員服務工作經

驗。 

第十二條  住宿生活重建

機構應置下列人員： 

一、行政人員。 

二、社會工作人員：與

受服務人數比例，

以一比三十五遴

用。小型機構社會

工作人員得以兼任

方式辦理，服務總

人數不得超過三十

五人。 

三、護理人員：與受服

務人數比例，以一

比四十遴用。小型

機構護理人員得以

兼任方式辦理，服

第十二條 住宿生活重建

機構應置下列人員： 

一、行政人員。 

二、社會工作人員：與

受服務人數比例，

以一比三十五遴

用。小型機構社會

工作人員得以兼任

方式辦理，服務總

人數不得超過三十

五人。 

三、護理人員：與受服

務人數比例，以一

比四十遴用。小型

機構護理人員得以

兼任方式辦理，服

本條條文原規範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內應配置之各類人員

，因區分機構類型及各類人

員之配置比率，又本次再增

加新人員之規範，造成單條

文字過長，為避免造成民眾

混淆，爰分列為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之一、第十二條之

二及第十二條之三，本條僅

保留住宿生活重建機構應置

人員規定，並依現行規定作

文字修正，明定夜間提供服

務之人力比；其餘文字刪除

並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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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總人數不得超過

四十人。照顧慢性

精神病患為主之機

構，護理人員與受

服務人數，以一比

二十遴用。 

四、訓練員：與受服務

人數比例，以一比

十至一比十五遴

用；夜間得視需要

置訓練員。照顧慢

性精神病患為主之

機構以一比七十五

遴用職能治療師

者，其訓練員及受

服務人員比例，得

以一比三十遴用。 

五、生活服務員：日間

得視需要置生活服

務員；夜間時，生

活服務員與受服務

人數比例，以一比

十至一比十五遴

用。 

六、其他與服務相關之

全職或兼職專業人

員。 

前項第四款、第五

款人員，夜間時得合併

計算，與受服務人數比

不得低於一比十五。 

務總人數不得超過

四十人。照顧慢性

精神病患為主之機

構，護理人員與受

服務人數，以一比

二十遴用。 

四、訓練員：與受服務

人數比例，以一比

十至一比十五遴

用；夜間得視需要

置訓練員。照顧慢

性精神病患為主之

機構以一比七十五

遴用職能治療師

者，其訓練員及受

服務人員比例，得

以一比三十遴用。 

五、生活服務員：日間

得視需要置生活服

務員；夜間時，生

活服務員與受服務

人數比例，以一比

十至一比十五遴

用。 

六、其他與服務相關之

全職或兼職專業人

員。 

住宿生活照顧機構

應置下列人員： 

一、行政人員。 

二、社會工作人員：與

受服務人數比例，

以一比五十遴用。

小型機構社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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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得以兼任方式

辦理，服務總人數

不得超過五十人。 

三、護理人員：與受服

務人數比例，以一

比四十遴用。小型

機構護理人員得以

兼任方式辦理，服

務總人數不得超過

四十人。夜間值班

人員至少應置護理

人員或教保員一

人。照顧慢性精神

病患為主之機構，

護理人員與受服務

人數比例，以一比

二十遴用；照顧失

智症者為主之機

構，護理人員與受

服務人數比例，以

一比十五遴用；照

顧植物人、重癱、

長期臥床或身心功

能退化者為主之機

構，護理人員與受

服務人數比例，以

一比十五遴用。 

四、教保員：與受服務

人數比例，以一比

三至一比七遴用；

夜間時，以一比六

至一比十五遴用，

並得與生活服務員

合併計算。照顧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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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精神病患為主之

機構以一比七十五

遴用職能治療師

者，其教保員與受

服務人員比例，得

以一比十五遴用。 

五、生活服務員：與受

服務人數比例，以

一比三至一比六遴

用；夜間時，以一

比六至一比十五遴

用，並得與教保員

合併計算。 

六、其他與服務相關之

全職或兼職專業人

員。 

照顧植物人、失智

症、重癱、長期臥床或

身心功能退化者之機

構，其應置之教保員得

以護理人員或生活服務

員替代。 

第一項及第二項機

構提供需技術性護理服

務需求之身心障礙者照

顧服務時，應隨時保持

至少有護理人員一人值

班；護理人員與受技術

性護理服務人數比例，

以一比十五遴用；未滿

十五人者，以十五人計。 

夜間型住宿機構未

提供需技術性護理服務

需求之身心障礙者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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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時，得免置護理人

員；其社會工作人員及

生活服務員至少各應置

一人，並得以兼任方式

辦理。置教保員或訓練

員者，亦同。 

第十二條之一  住宿生活

照顧機構應置下列人

員： 

一、行政人員。 

二、社會工作人員：與

受服務人數比例，

以一比五十遴用。

小型機構社會工作

人員得以兼任方式

辦理，服務總人數

不得超過五十人。 

三、護理人員：與受服

務人數比例，以一

比四十遴用。小型

機構護理人員得以

兼任方式辦理，服

務總人數不得超過

四十人。夜間值班

人員至少應置護理

人員或教保員一

人。照顧慢性精神

病患為主之機構，

護理人員與受服務

人數比例，以一比

二十遴用；照顧失

智症者為主之機

構，護理人員與受

服務人數比例，以

一比十五遴用；照

顧植物人、重癱、

長期臥床或身心功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前條文字調整，避

免因本次修正增加人員

規範，造成單條文字過

長，本條移列原第十二

條有關住宿生活照顧機

構應置人員之規定。 

三、現行要求夜間提供服務

之人力比，係屬實務執

行規範，非配置比例，

爰進行文字修正，以茲

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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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退化者為主之機

構，護理人員與受

服務人數比例，以

一比十五遴用。 

四、教保員：與受服務

人數比例，以一比

三至一比七遴用。

照顧慢性精神病患

為主之機構以一比

七十五遴用職能治

療師者，其教保員

與受服務人員比

例，得以一比十五

遴用。 

五、生活服務員：與受

服務人數比例，以

一比三至一比六遴

用。 

六、其他與服務相關之

全職或兼職專業人

員。 

前項第四款、第五

款人員，夜間時得合併

計算，與受服務人數比

不得低於一比十五。 

第十二條之二  照顧植物

人、失智症、重癱、長期

臥床或身心功能退化者

之機構，其應置之教保員

得以護理人員或生活服

務員替代。 

植物人、重癱或長

期臥床者於第十二條及

第十二條之一之機構接

受照顧服務，其應配置

之生活服務員人數，得

以外籍看護工替代，並

列計為生活服務員人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第十二條文字調整

，避免因本次修正增加

人員規範，造成單條文

字過長，本條係移列原

第十二條有關針對照顧

植物人、重癱、長期臥

床或身心功能退化者等

特殊對象之例外規定，

並酌修文字。 

三、本條新增原條文內重癱

及長期臥床對象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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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最高不得超過生活

服務員應配置人數二分

之一；於同一時段，外

籍看護工應在教保員、

訓練員或生活服務員現

場指導下提供服務。 

第十二條及第十二

條之一之機構提供需技

術性護理服務身心障礙

者之照顧服務時，應隨

時保持至少有護理人員

一人值班；護理人員與

受技術性護理服務人數

比例，以一比十五遴

用；未滿十五人者，以

十五人計。 

夜間型住宿機構未

提供需技術性護理服務

身心障礙者之照顧服務

時，得免置護理人員；

其社會工作人員及生活

服務員至少應各置一

人，並得以兼任方式辦

理。置教保員或訓練員

者，亦同。 

原則，依會議研商之共

識訂為經巴氏量表（ADL

）評估，分數在二十分

以下屬完全依賴者，惟

評估作為須由主管機關

或具評估資格之專業人

員為之。 

四、本條另增訂外籍看護工

得列計生活服務員人力

之條件。依據一百零四

年七月九日會議研商結

果及實務運作上，身心

障礙福利機構考量人力

聘僱不易且穩定性不足

，多數已依規定申請進

用外籍看護工協助從事

服務，惟因身心障礙者

特殊狀況，皆未列計人

力計算。考量已進用外

籍看護工之管理及機構

實務人力聘僱不易因素

，並參照老人福利機構

、護理之家規定，針對

服務植物人、重癱、長

期臥床者之身障機構，

其依規定應配置之生活

服務員人數，得以外籍

看護工併計，惟列計人

數不得超過應配置生活

服務員人數二分之一；

機構服務對象如包含非

植物人、重癱、長期臥

床者，僅以植物人、重

癱、長期臥床者應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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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生活服務員人數計算

。 

五、另外籍看護工雖已完成

照顧服務員訓練時數，

惟考量其語言能力、溝

通能力及服務專業性，

因此，除聘用之機構仍

應加強人員專業訓練外

，於其提供服務時段不

得由外籍看護工單獨值

班，須有本國籍教保員

（訓練員）或生活服務

員指導下提供服務，以

因應突發狀況及進行溝

通。 

第十二條之三  第十二條

及第十二條之一之機構

最近一次評鑑成績為甲

等以上者，其所聘用人

員未具身心障礙者服務

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

法之資格時，經報主管

機關核准，得列計教保

員、訓練員或生活服務

員之人力，並應於一年

內取得專業資格。但有

特殊情形經主管機關許

可後，得延長一次，期

限為一年。 

前項未具教保員、

訓練員或生活服務員資

格者，僅得於首次報准

之機構內列計，於前項

期限屆至仍未取得服務

人員資格者，不得再以

前項條件列計原機構或

 一、本條新增。 

二、有關本國籍未具教保員

、生活服務員資格者，

本不列計為應配置人力

。因機構多次建議，並

經邀集各界召開多次會

議研商結果，認為專業

人員資格條件仍不予調

整，惟同意優甲等機構

其進用尚未取得專業人

員資格者，得有條件列

計教保員（訓練員）或

生活服務員人力，另應

先報請主管機關許可後

，始得於首先聘用機構

內列計教保員（訓練員

）或生活服務員人力，

並應於一段時間內取得

專業資格，期限內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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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機構人力；其列計

人數，各不得超過實際

遴用教保員、訓練員或

生活服務員人數三分之

一。 

第一項未具教保

員、訓練員或生活服務

員資格者，應於同一時

段，在教保員、訓練員

或生活服務員現場指導

下提供服務。 

得專業資格，則不得再

列計人力，嗣後亦不得

以未具專業人員資格條

件於其他機構列計人力

。另因本國籍未具專業

資格者不論作為教保員

或生活服務員，皆不得

超過該各自聘用人數三

分之一，且因此類人員

未曾受過相關訓練，除

聘用之機構應加強新進

人員訓練外，服務時段

須有教保員或生活服務

員進行必要指導及帶領

共同提供服務，以因應

突發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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